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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迈步从头越

———强化工程总承包模式的风险管控应成为市场新的关注重点

随着建筑业改革ꎬ尤其是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

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推行工程总承包”ꎬ之后ꎬ国家层面及各地

政府均在积极推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和相关规范文件的出台ꎬ２０１７ 年国内

(不含港澳台)的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中ꎬ已经有 ２５ 个省级地方出台了有关工程

总承包或者涉及工程总承包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指导文件(含征求意见稿)ꎬ２０１８
年又有 １８ 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出台或更新了工程总承包专项或相关文件ꎬ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国家住建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

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２０１９〕１２ 号)ꎬ２０２０ 年又有 １４ 个省级地方出台或更新了

工程总承包的专项规范性文件ꎬ同时至 ２０２０ 年年底全国已经有 １２ 个省级地方水

利主管部门出台了水利项目的工程总承包专项规范性文件ꎮ 备受市场关注的

２０２０ 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ＧＦ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６)也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正式实施ꎮ 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和合同示范文本在吸取国际通行的

ＦＩＤＩＣ 经验和惯例基础上ꎬ结合国内建筑市场的实际情况逐渐完善了法规制度建

设ꎬ极大地推动了工程总承包模式在国内的健康发展ꎮ
由于工程总承包模式在国内尚处于培育和推广阶段ꎬ市场主体对该模式的招

标投标、资质资格要求、计价方式及风险分配、变更索赔、验收及结算、发承包双方

的项目管理分工及人员配置、联合体模式、分包管理等方面不够熟悉ꎬ在实际履约

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操作问题ꎬ有的未能充分发挥工程总承包模式高效、责任主体单

一、投资控制等特征ꎬ设计施工难以有效融合ꎻ有的项目招标及合同履行过程中不

合理压缩工期导致出现质量安全事故ꎻ有的在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时对“发包人要

求”约定不明ꎻ有的联合体各方未能充分融合ꎬ依然“二张皮”ꎻ有的相应的计价方式

不明确ꎬ风险范围不清等ꎬ已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众多变更索赔争议ꎮ 由此ꎬ市场主



体对于工程总承包模式下ꎬ通过过程管控防范相关风险ꎬ应给予更高的关注ꎮ
建纬律师事务所在上述建筑业改革背景下ꎬ为了更好地为政府职能部门工

程总承包模式发展和规范献言献策及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好的专业法律服务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成立了工程总承包业务部ꎬ并先后参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建
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违法行为认定查处管理办法»«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示范文本)»(ＧＦ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６)等立法课题和合同示范文本课题ꎮ 我本人也先

后编著或主编了«工程总承包实务问答»«工程总承包(ＥＰＣ / ＤＢ)诉讼实务:基于

裁判文书网之大数据检索研析»«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

办法理解与适用»«‹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ＧＦ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６)
适用指南»«‹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ＧＦ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６)附件

“发包人要求”编写指南»等书籍ꎮ
本书与此前出版的«工程总承包(ＥＰＣ / ＤＢ)诉讼实务:基于裁判文书网之大

数据检索研析»为姐妹篇ꎬ前者侧重于工程总承包业务纠纷案件审理的实务ꎬ本
书则从非诉讼角度ꎬ侧重于加强工程总承包合同的过程管理以及项目建设全流

程的过程风险管控ꎮ 建纬律师事务所在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期间ꎬ工程总承包

业务部先后在房建、市政、铁路、水利、能源、新基建等项目ꎬ为客户提供工程总承

包业务全过程法律风险管控服务ꎬ并为相关大型设计院、建工集团编制工程总承

包项目风险管理指南或手册ꎬ充分了解到市场对工程总承包业务全过程风险管

理的迫切需求ꎮ 本书编写期间历经«民法典»出台和新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合同(示范文本)»(ＧＦ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６)发布ꎬ我们按现行法律规定和合同体系进

行不断完善ꎬ先后多次修订ꎬ紧紧围绕工程总承包项目前期准备、招标投标、签约

履约、竣工验收结算、争议解决程序等重点问题ꎬ并从实务角度入手ꎬ基于法律规

定、风险识别、风险管理指引等角度切入ꎬ解决实务中的相关问题ꎮ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工程总承包市场参与主体、有关监管部门和专业咨询

服务机构提供实务指引ꎬ为工程总承包的项目管理提供具体指导ꎬ为工程总承包

模式在国内健康发展、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保护起到积极作用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于上海

２００ 工程总承包全过程法律风险管理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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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

自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国家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模式ꎬ工程总承包

模式在国内市场蓬勃发展ꎬ但市场主体对该模式的适用范围、合同

体系、主体关系等基本概念仍存在不同理解ꎮ 本章通过对工程总

承包模式的介绍ꎬ厘清该模式区别于其他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特

点与优势ꎬ同时结合法律法规政策及合同体系ꎬ明确工程总承包项

目各主要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ꎬ为工程总承包项目全过程法律风

险管理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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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　 　 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ꎬ我国的工程总承包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ꎬ但从

工程总承包立法及实践的整体情况来看ꎬ仍存在较多的不明确之处ꎮ 在立法层

面上ꎬ缺乏具备可操作性的具体法律、法规ꎬ国内现行有关工程总承包的政策及

文件更多地呈现纲领性指导的特征ꎬ且各地政府文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ꎮ 此

外ꎬ包含招投标、设计、采购、施工等不同环节的工程总承包缺乏专门的上位法规

范ꎮ 从工程总承包实践来看ꎬ存在工程总承包企业的经营风险较大、工程总承包

发包阶段尚未统一、工程总承包企业承接主体资质不明、工程总承包商质量安全

管理责任不清晰、工程总承包项目的计价规则尚未统一、工程总承包项目各参与

主体的风险分配不合理、工程总承包企业分包规定不明确等较为突出的问题ꎮ
早在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

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国发〔１９８４〕３ 号)①时ꎬ即首次提出推行工程总承包ꎬ其中

第三条明确指出:工程承包公司“对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设备选

购、材料订货、工程施工、生产准备直到竣工投产实行全过程的总承包或部分承

包”ꎮ 此后的 ３６ 年ꎬ国务院及有关部委不断强调推进工程总承包的发展ꎮ 例如ꎬ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ꎬ国务院批转原国家计委«关于工程设计改革的几点意见的通

知»(国发〔１９８４〕１５７ 号)ꎻ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原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

银行、原国家物资局联合印发«关于设计单位进行工程建设总承包试点有关问题

的通知»ꎻ１９９２ 年ꎬ原建设部颁发«设计单位进行工程总承包资格管理的有关规

定»(建设字第 ８０５ 号)②ꎻ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ꎬ原建设部印发«关于培育发展工程

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２００３〕３０ 号)ꎻ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ꎬ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印发了«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

干意见»(建市〔２０１４〕９２ 号)ꎻ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住建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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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规定已被国务院«关于废止 ２０００ 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国务院令第 ３１９ 号)
废止ꎮ

该规范已被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 (建市〔２００３〕３０
号)废止ꎮ



程总承包发展的若干意见»(建市〔２０１６〕９３ 号)ꎻ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１９ 号)等ꎮ
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制定的上述指导文件、规定和办法ꎬ虽然对深化我国建

设项目管理体制改革ꎬ加快我国与国际社会通行的项目管理模式接轨ꎬ推进我

国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ꎮ 但是ꎬ目前在立法层面

上ꎬ我国的工程总承包却仍未进入规范化的阶段ꎮ 在 １９８４ 年«关于改革建筑

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国发〔１９８４〕１２３ 号)中明确的

两种ꎬ即“总承包”和“部分承包”模式的工程承包公司类型中ꎬ仅“部分承包”
的模式得以蓬勃发展ꎬ法律法规的规范相对全面且细致ꎮ 而工程总承包的运作

在法律法规层面的规定主要为原则性阐述ꎬ缺乏系统性规定ꎻ部门规章层级上ꎬ
建设部曾经推行过工程总承包资质制度后又予以废止ꎬ剩余则以指导性的规范

性文件为主ꎮ
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工程实践中ꎬ则主要根据«建设项目工程总

承包管理规范»(ＧＢ / Ｔ５０３５８ － ２０１７)、２０１１ 年住建部与原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

合印发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试行)»(ＧＦ － ２０１１ － ０２１６)[现被

修订为«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 (ＧＦ － ２０２０ － ０２１６)]以及 ２０１２
年九部委①联合印发的«标准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文件(２０１２ 年版)»②ꎬ以上文

本分别简称为«２０１１ 版工程总承包合同范本» «２０２０ 版工程总承包合同范本»
«２０１２ 版标准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范本»进行操作ꎮ 直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住
建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联合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２０１９〕１２ 号ꎬ以下简称«工程总承包管

理办法»)ꎬ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正式施行ꎮ 虽然其不属于民事行为主体所必须

遵守的强制性规定ꎬ但«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是住建部、发改委等主管机关在建

筑业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基于引导工程总承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所制定的指引性

政策文件ꎬ是充分权衡考量了常规情况下发承包双方的市场地位、抗风险能力、
工程总承包的实践经验等情况作出的规定ꎬ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和适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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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印发简明标准施工招标文件和标准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文件的通知» (发改法规〔２０１１〕
３０１８ 号)发文单位包括: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已撤销)、水利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已撤销)、中国民用航空局ꎮ

其中第四章为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示范文本ꎮ



鉴于此ꎬ为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

险管控ꎬ我们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ꎬ并结合编者在建设工程领域

所积累的工程总承包项目法律服务经验撰写本书ꎬ为我国工程总承包事业的

稳定发展ꎬ尤其是为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各参与主体的风险管理ꎬ贡献一臂之

力ꎮ 本书在分阶段识别风险的基础上ꎬ对工程总承包项目所涉普遍性风险点

进行分析ꎬ并对所采取的常用防范措施进行相应说明ꎬ以指引工程总承包企业

在工程总承包业务日常经营过程中对潜在的法律风险进行系统识别判断ꎬ尤
其针对招投标、经营、合同签订、谈判、履约等环节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重点分

析论证ꎬ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企业实施工程总承包项目的风险管理体系ꎬ尽可能地

防范和降低相应的违法、违规风险ꎬ商业经营风险ꎬ保护工程总承包项目主体自

身的合法权益ꎮ

第二节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起源

作为一种基于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高度集成化交付模式ꎬ工程总承包模式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境外工程中受到业主的青睐ꎮ
以英美国家为例ꎬ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英国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市场份额在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１ 年从 ５％增至 １５％ ꎻ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到中期ꎬ总承包模式已经应

用在 １５％ ~ ２０％的工程项目中ꎮ 根据英国皇家测量师协会和里丁大学的调查和

研究ꎬ１９９６ 年英国建筑市场上的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市场份额已达 ３０％ ꎮ 而在美

国ꎬ早在 １９１３ 年ꎬ一个电灯厂建设项目即采用了工程总承包模式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工程总承包模式覆盖到了一般工程ꎮ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美国开始重视

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ꎬ１９９６ 年制定的«联邦采购条例»规定了工程总承包的采

购模式ꎬ为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层面的保障ꎮ①

鉴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发展上存在本土环境、法律制度、
经济体制、发展程度、历史渊源等多方面的差异ꎬ在此ꎬ我们仅基于广泛适用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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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东成、强茂山等:«浅析工程总承包模式的国际发展与实践绩效»ꎬ载«水电与抽水蓄能»２０１８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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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程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 (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ｌ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ｓ ｌｎｇéｎｉｅｕｒｓ
ＣｏｎｓｅｉｌｓꎬＦＩＤＩＣ)合同体系所呈现的特点进行简要总结梳理ꎬ帮助读者了解与认

识工程总承包模式国际起源的风险分配及管理方式ꎬ为国内项目管理提供参考

借鉴ꎮ

一、工程总承包模式下ꎬ承包商负责大部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建造ꎬ并需

交付符合雇主预期目的(Ｆｉｔ ｆｏ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ꎬＦＦＰ)的成果

ＦＩＤＩＣ 认为ꎬ为了圆满实施不同类型的商业性项目ꎬ最好在技术和管理两个

方面都推行标准化ꎬ无论是建筑土木工程、化学工程、电力工程、机械工程或其任

何的组合ꎮ 大型项目管理中常常是复杂的ꎬ因此合同条件的复杂性也会增加ꎬ如
果采用标准化的合同条件ꎬ双方都能够减少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合同所投入的人

员精力ꎬ合同条件的选择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ꎮ 对此ꎬＦＩＤＩＣ 也专门发布了关

于如何使用合同条件的说明ꎮ 说明认为ꎬ如果雇主承担工程的设计工作ꎬ承包商

负责施工建造ꎬ则与国内的传统施工总承包模式类似ꎬ适用于 ＦＩＤＩＣ«施工合同条

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ꎬＣＯＮＳ)ꎻ而如由承包商承担工程的大

部分设计ꎬ并要求项目符合雇主编制的纲要或性能规范要求时ꎬ则属于我们当前

所探讨的工程总承包模式ꎻ同时ꎬ在不考虑承包商承担项目交付后运营工作的情

况下ꎬＦＩＤＩＣ 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体系主要包括«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

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和«设计采购施工(ＥＰＣ) /
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ＥＰＣ / Ｔｕｒｎｋｅ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ꎮ

二、根据业主管理介入程度、风险分担、价格形式、竣工移交等差异性ꎬ
ＦＩＤＩＣ 的工程总承包模式又细分出 Ｐ＆ＤＢ 和 ＥＰＣＴ 两类ꎬ分别适用不同的

ＦＩＤＩＣ 合同条件

在由承包商负责工程设计并交付符合雇主要求的成果这一工程总承包模式

的共性特征下ꎬ针对如何区分适用«生产设备和设计—施工合同条件»和«设计采

购施工(ＥＰＣ) /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ꎬＦＩＤＩＣ 提供了相关的建议ꎮ 通过对这些

建议进行归纳总结ꎬ可以认为ꎬ工程总承包模式在匹配到具体项目时ꎬ需细分出

不同项目类型、管理类型和风险分配机制ꎮ 结合实践情况并参考«生产设备和设

计—施工合同条件»[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Ｂｕｉｌｄ(Ｐ＆Ｄ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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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黄皮书或 ＤＢ 模式)和«设计采购施工(ＥＰＣ) /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ｎｋｅｙꎬＥＰＣＴ) (以下简称银皮书或

ＥＰＣ 模式)相关合同条款ꎬ两类模式主要存在如下区别:
１. 适用项目类型不同ꎮ 根据«ＦＩＤＩＣ 合同指南»(Ｔｈｅ ＦＩＤＩＣ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Ｇｕｉｄｅ)

“关于使用菲迪克(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引言”相关内容的阐释ꎬ如果项目属于基

础设施类(如公路、铁路、桥梁、输电线、水坝或水电厂)、加工设备或动力设备(如
工厂)或类似工程ꎬ以实现其功能或产能等较为明确的指标作为交付要求ꎬ雇主

通常希望按照固定价格交钥匙方式完成ꎬ由承包商承担设计和施工的全部职责

的ꎬ更适宜采用 ＥＰＣ 模式ꎮ 而如果雇主的要求难以体现在最终的功能、性能、产
能等指标上ꎬ更需要通过过程管控来逐步实现ꎬ如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等建筑

类项目ꎬ雇主往往对于造型、外立面材质等美学标准有详细而难以标准化要求

的ꎬ则不建议采取 ＥＰＣ 模式ꎬ而适用 ＤＢ 模式ꎮ
２. 介入项目的生命周期不同ꎮ «ＦＩＤＩＣ 合同指南»提到ꎬ如果项目属于私人

融资(或公 /私融资)项目ꎬ采用“建造—运行—移交”或类似形式ꎬ由特许权所有

人对项目的融资、施工和运行承担全部职责ꎬ且雇主希望按照固定价格交钥匙方

式建设ꎬ配齐相关的装置、装备等ꎬ达到业主“转动钥匙即可投产运营”状态的ꎬ特
许权所有人(雇主)可以采用“银皮书”与承包商签订 ＥＰＣ 合同ꎮ 由此可知ꎬＥＰＣ
模式相比 ＤＢ 模式ꎬ介入项目的生命周期更长ꎬ扩展到了前期投融资阶段和后期

运营前的调试、试运行等阶段ꎮ
３. 项目过程管控力度和业主介入管理的方式不同ꎮ «ＦＩＤＩＣ 合同指南»多次

提到ꎬ适用“银皮书”的前提是雇主不希望介入项目的日常进展ꎬ因此“银皮书”
中没有“工程师”作为业主的咨询人过多参与项目的过程管理的要求ꎬ项目将严

格按照发承包双方的合同约定组织实施ꎬ以最大限度为承包商提供管理协调的

自主便利性ꎻ相较而言ꎬ在 ＤＢ 模式下ꎬ是由工程师来管理合同、监督设备制造与

现场施工ꎬ以及对过程中的付款进行审批或证明的ꎮ
４. 设计责任存在差异ꎮ 虽然在 ＤＢ 模式和 ＥＰＣ 模式中ꎬ承包商都需交付符

合雇主预期的成果ꎬ但两种模式下承包商需要承担的设计责任范围存在显著的

差异性ꎬ这一差别在“黄皮书”和“银皮书”合同条件第 ５ 条“设计”中有明确的体

现ꎮ 我们以 ２０１７ 版 ＦＩＤＩＣ 为例比较该两个条款ꎬ见表 １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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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　 ２０１７ 版 ＦＩＤＩＣ 合同条款对比

２０１７ 版 ＦＩＤＩＣ 黄皮书① ２０１７ 版 ＦＩＤＩＣ 银皮书②

５􀆰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ｂｌｉ￣
ｇ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１ 一般设计义务
􀆺􀆺
Ｐｒｏｍｐ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
Ｎｏｔｉ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ｂ￣Ｃｌａｕｓｅ ８􀆰 １
[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ｓｈａｌｌ ｓｃｒｕｔｉｎｉｓ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ｆ ａｎｙ).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ｓ ａｎｙ ｅｒ￣
ｒｏｒꎬｆａｕｌｔ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ｓꎬＳｕｂ￣Ｃｌａｕｓｅ １􀆰 ９ [Ｅｒ￣
ｒ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ｓｈａｌｌ
ａｐｐｌｙ ( ｕｎｌｅｓｓ ｉｔ ｉｓ ａｎ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ꎬ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ｓｅ Ｓｕｂ￣Ｃｌａｕｓｅ ４􀆰 ７ [Ｓｅｔ￣
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ｓｈａｌｌ ａｐｐｌｙ) .
在收到根据第 ８􀆰 １ 款[工
程的开工]的规定发出通
知后ꎬ承包商应仔细检查
雇主要求(包括设计标准
和计算书ꎬ如果有)ꎮ 如果
承包商发现雇主要求中的
任何错误、失误或其他缺
陷ꎬ第 １􀆰 ９ 款[雇主要求中
的错误] 的规定应适用
(除非是雇主要求中规定
的参考事项中的错误ꎬ在
这种情况下ꎬ第 ４􀆰 ７ 款[放
线]应适用)

５􀆰 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５􀆰 １ 一般设计义务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ｄ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ｃｒｕｔｉｎｉｓｅｄꎬ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Ｄ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ｉｆ ａｎｙ) .
承包商应被视为ꎬ在基准日期前已仔细审查了雇主要求(包括设计标准和计
算ꎬ如果有)ꎮ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ｓｈａｌｌ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ꎬａｎｄ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ꎬ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ｕｃｈ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ꎬｅｘｃｅｐｔ ａ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Ｃｌａｕｓｅ ｂｅｌｏｗ.
除下述条款规定的情形外ꎬ承包商应实施并负责工程的设计ꎬ对雇主要求(包
括设计标准和计算)的正确性负责ꎮ
􀆺􀆺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ａｎｙ ｅｒｒｏｒꎬ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ｒ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ｙ 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ｅｍ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ａｎ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ｙ ｄａｔａ 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ｅｘｃｅｐｔ ａ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Ｃｌａｕｓｅ ｂｅｌｏｗ. Ａｎｙ
ｄａｔａ 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ꎬ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ｏｒ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ꎬ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除本条款下述情况外ꎬ雇主不应对原包括在合同内的雇主要求中的任何错
误、不准确或遗漏负责ꎬ并不应被认为ꎬ对任何数据或资料给出了任何准确性
或完整性的表示ꎮ 承包商从雇主或其他方面收到任何数据或资料ꎬ不应免除
承包商对工程施工承担的承包商职责ꎮ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ｏｒ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但是ꎬ雇主应对雇主要求中的下列部分ꎬ以及由雇主(或代表)提供的下列数
据和资料的正确性负责:
( ａ)ｐｏｒｔｉｏｎｓꎬ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ｍｍｕ￣
ｔａｂｌｅ 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ꎬ
(ａ)在合同中规定的由雇主负责的、或不可变的部分、数据和资料ꎻ
(ｂ)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ｒ ａｎｙ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ｒｅｏｆꎬ
(ｂ)对工程或其任何部分的预期目的的说明ꎻ
(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ꎬａｎｄ
(ｃ)竣工工程的试验和性能的标准ꎻ(以及)
(ｄ)ｐｏｒｔｉｏｎｓꎬ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ꎬｅｘ￣
ｃｅｐｔ ａ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除合同另有说明外ꎬ承包商不能核实的部分、数据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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